
1

“来往香港公路运输企业及车辆业务”
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来往香港运输企业的备案、年审、变

更、注销；来往香港车辆的新办备案、变更、延期、恢复

原车行驶、指标报停、指标注销、免验、延长境内滞留时

限、货运指标车辆行走旅检通道、港籍车辆境内灭失申报

及复位、电子关锁备案等业务。

二、事项类型：行政确认

三、设定依据：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20 号）

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予以警告，可以处

10 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运输工具不经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出境的；

（二）在海关监管区停留的进出境运输工具，未经海

关同意擅自驶离的；

（三）进出境运输工具从一个设立海关的地点驶往另

一个设立海关的地点，尚未办结海关手续又未经海关批

准，中途改驶境外或者境内未设立海关的地点的；

（四）进出境运输工具到达或者驶离设立海关的地

点，未按照规定向海关申报、交验有关单证或者交验的单

证不真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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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予以警告，可以处 3

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擅自开启或者损毁海关封志的；

（二）遗失海关制发的监管单证、手册等凭证，妨碍

海关监管的；

（三）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其他行为，致使海关不

能或者中断对进出境运输工具、物品实施监管的。

（二）《海关总署关于公布<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

章的决定>的令》（海关总署令第 240 号）

附件 12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来往香港、澳门公

路货运企业及其车辆的管理办法》。

第三条 海关对货运企业、车辆实行联网备案管理。

货运企业、车辆的备案、变更备案、注销备案、年审

等业务以及相关后续管理工作，由进出境地的直属海关或

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。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关于来往香港、澳门

跨境公路客车监管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深圳海关 2013 年第 2

号公告）

第三条 跨境客运企业、非营运指标所有人应在从事有

关业务前，向进出境地直属海关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，

办理跨境客运企业、非营运指标所有人、跨境客车及其驾

驶员的备案登记、变更备案登记、注销备案登记及年审延

期等手续。

海关对核准备案登记的跨境客运企业、非营运指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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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、跨境客车及其驾驶员核发《来往香港、澳门跨境客

运企业/非营运指标所有人备案登记证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登

记证》）、《来往香港、澳门车辆进出境专用手册》（以下简

称《专用手册》）和驾驶员海关通关证件。

第五条 跨境客车应在海关备案登记有效期内，由在海

关备案登记的跨境客车驾驶员驾驶进出境，经由批准的口

岸通行并接受海关监管和检查。

已在海关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跨境客车，跨境客运企

业、非营运指标所有人在对其进行转让、抵押、质押或者

其他处置前，应当向海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备案登记以及

其他相关手续。

（四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91

号》

进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、进出境运输工具服务企业办

理相关企业及运输工具备案、备案变更、备案撤（注）销

手续，以及来往港澳公路货运企业及公路车辆年审、验车

手续的，可向海关提交电子数据办理相关手续，无需提交

备案登记表、备案变更表、年审报告书、验车记录表、临

时进境验车申报表等纸质单证资料及相关随附单证。

海关以电子方式向进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、进出境运

输工具服务企业反馈办理结果，不再核发《船舶进出境

（港）海关监管簿》《中国籍兼营船舶海关监管签证簿》

《来往港澳小型船舶登记备案证书》《来往港澳小型船舶

进出境（港）海关监管簿》《来往香港/澳门货运企业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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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证》《来往香港 /澳门车辆进出境签证簿》等纸质证

簿。

四、实施机构：皇岗海关

五、法定办结时限：无

六、承诺办结时限：

（一）客运企业备案、延长经营期限：3 个工作日；

（二）客运企业变更（变更内容包括企业名称、法人

代表、企业注册地址、车辆指标等）：3个工作日；

（三）货运企业备案：3个工作日；

（四）货运企业年审：3个工作日；

（五）货运企业变更（变更内容包括企业名称、法人

代表、企业注册地址、车辆使用指标等）：3个工作日；

（六）企业注销：1个工作日；

（七）来往香港货运车辆/小、客车“新办”： 车辆审核

备案1个工作日；验车及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1个工作日。

（八）来往香港车辆延期：1个工作日；

（九）车辆指标报停：即来即办；

（十）来往香港车辆“换车”： 车辆审核备案1个工作

日；验车及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1个工作日。

（十一）车辆退回香港后恢复原车辆进出境：即来即

办；

（十二）来往香港车辆变更备案（包括变更企业名

称、内承单位、香港商号、行驶口岸、车辆号牌、车身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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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、座位、变更发动机/车架/车厢体[需重新验车]）：1个工

作日；

（十三）车辆指标注销：即来即办；

（十四）车辆罚没（变卖）指标注销：即来即办；

（十五）港籍小、客车免验：3个工作日；

（十六）货运指标车辆申请行走旅检通道备案及年

审：3个工作日；

（十七）来往香港车辆申请延长境内滞留时限：3个工

作日；

（十八）境内灭失申报（缴纳保证金）及复位申请：

灭失申报3个工作日内出具联系单由征税部门估税，估税完

毕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缴款通知书；复位申请即来即办；

（十九）电子关锁的登记、变更和注销：1个工作日；

（二十）附重车辆备案：即来即办；

（二十一）货运车辆改装申请：3个工作日。

七、结果名称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跨界车辆信息管理

综合服务平台查询电子回执。

八、结果样本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跨界车辆信息管理

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回执，系统将显示海关是否审核通

过。

九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十、收费依据：无

十一、申请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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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往内地与香港、澳门跨境公路营运性客运企业、来

往内地与香港、澳门跨境公路非营运性客车指标所有人应

严格遵守海关有关法律法规，办理进出境海关手续，并对

跨境客车及其驾驶员负有管理义务，保证车辆符合海关监

管要求，承担车辆进出境申报、货物进出口报关、缴纳税

费以及提交相关许可证件等责任。

十二、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材料目录。

备注：指标所有人为企业的，所有复印件加盖批文抬

头企业的公章；为个人的，所有复印件要求指标所有人签

名。

客运企业备案、延长经营期限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政府主

管部门

出具的

批准文

件

原件 1 电子 广东省内的

货运企业提

供所属地市

商务部门出

具的《外商

投资企业设

立/变更/终止

备案回执》

或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出

具的《变更

（备案）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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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书》（扫描

件上传）；广

东省外的货

运企业提供

广东省人民

政府口岸办

公室出具的

批复或市场

监督管理部

门 出 具 的

《变更（备

案）通知书》

（扫描件上

传）

客运企业变更（变更内容包括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

企业注册地址、车辆指标等）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政府主

管部门

的批准

变更文

件

原件 1 电子 扫 描 件

上传

货运企业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政府主

管部门

原件 1 电子 广 东 省 内

的 货 运 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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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的

批准文

件

业 提 供 所

属 地 市 商

务 部 门 出

具 的 《 外

商 投 资 企

业设立 /变
更 /终止备

案 回 执 》

或 市 场 监

督 管 理 部

门 出 具 的

《 变 更

（ 备 案 ）

通 知 书 》

（ 扫 描 件

上传）；广

东 省 外 的

货 运 企 业

提 供 广 东

省 人 民 政

府 口 岸 办

公 室 出 具

的 批 复 或

市 场 监 督

管 理 部 门

出 具 的

《 变 更

（ 备 案 ）

通 知 书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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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扫 描 件

上传）；生

产 型 企 业

【 即 厂 车

企 业 】 提

交 各 地 商

务 局 的 厂

车 使 用 指

标 批 准 文

件 （ 扫 描

件上传）

货运企业年审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政府主

管部门

出具的

批准文

件

原件 1 电子 广东

省内的货

运企业提

供所属地

市商务部

门出具的

《外商投

资企业设

立/变更/终
止备案回

执》或市

场监督管

理部门出

具的《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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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（备

案）通知

书》（扫描

件上传）；

广东省外

的货运企

业提供广

东省人民

政府口岸

办公室出

具的批复

或市场监

督管理部

门出具的

《变更

（备案）

通知书》

（扫描件

上传）；生

产型企业

【即厂车

企业】提

交各地商

务局的厂

车使用指

标批准文

件（扫描

件上传）

货运企业变更（变更内容包括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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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注册地址、车辆使用指标等）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政府主

管部门

的批准

变更文

件

原件 1 电子 扫 描 件

上传

企业注销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企业注

销报告

原件 1 电子 扫 描 件

上 传 ，

报 告 无

规 范 格

式 ， 需

由 企 业

负 责 人

签 名 确

认 并 加

盖 企 业

公章。

往香港货运车辆/小、客车“新办”
【港籍货运车辆“新办”】 1审核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

数

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原件 1 电子 无



12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2 车辆彩

色图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，
车辆左前侧面

45°照片，右后

侧面45°照片，

可明显看见车

牌，还需明显

看到油箱，并

侧面喷写企业

名称；车辆

左、右侧油箱

照片,油箱容量

大于650升的车

辆需上传技术

指标说明书

【港籍货运车辆“新办”】2验车及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
（在皇岗海关验车场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机动

车辆行

驶证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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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地籍货运车辆“新办”】 1审核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辆彩

色图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
，车辆左

前侧面45°
照片，右

后侧面45°
照片，可

明显看见

车牌，还

需明显看

到油箱，

并侧面喷

写企业名

称；车辆

左、右侧

油箱照片,
油箱容量

大于650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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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车辆需

上传技术

指标说明

书

【港籍货运车辆“新办”】2验车及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
（在皇岗海关验车场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机动

车辆行

驶证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【港籍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】1.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辆彩

色图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
，车辆左

前侧面45°
照片，右

后侧面45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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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，可

明显看见

车牌

【港籍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】2. 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（在

皇岗海关验车场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 机 动

车 辆 行

驶证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【内地籍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】1.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辆彩

色图片

原件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
，车辆左

前侧面45°
照片，右

后侧面45°
照片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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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看见

车牌

【内地籍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】2. 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

（在皇岗海关验车场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 机 动

车 辆 行

驶证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来往香港车辆延期

货运车辆延期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 料

名称

原 件 /
复 印

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粤港澳

机动车辆

往来及驾

驶员驾车

批准通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小、客车延期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原件 1 电子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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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车辆指标报停（窗口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 料

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 停 驶 通

知书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2 办 事 人 员

的 授 权 委

托 书 、 身

份 证 或 工

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

方式（电

话号码）

来往香港货运车辆“换车”
【港籍货运车辆“换车”】1.海关审核（网上办理）

序

号

提 交 材 料

名称

原件/复
印件

份

数

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新 车 《 粤

港 澳 机 动

车 辆 往 来

及 驾 驶 员

驾 车 批 准

通知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 辆 彩 色

照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，车辆

左前侧面45°照
片，右后侧面45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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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，可明显看

见车牌，还需明

显看到油箱，并

侧面喷写企业名

称；车辆左、右

侧油箱照片，油

箱容量大于650升
的车辆需上传技

术指标说明书

【港籍车辆“换车”】2. 验车装卡

参照来往香港货运车辆“新办”。
【内地籍货运车辆“换车”】1.审核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交材料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新车《粤港

澳机动车辆

往来及驾驶

员驾车批准

通知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辆彩色照

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0kb
，车辆左前

侧面45°照
片，右后侧

面45°照片，

可明显看见

车牌，还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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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看到油

箱，并侧面

喷写企业名

称；车辆

左、右侧油

箱照片，油

箱容量大于

650升的车辆

需上传技术

指标说明书

【内地籍货运车辆“换车”】2. 验车装卡

参照来往香港货运车辆 “新办”。
来往香港小、客车“换车”
【港籍小、客车“换车”】1.海关审核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新 车

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 辆 彩

色照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
0kb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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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左前

侧面45°
照片，

右后侧

面45°照
片，可

明显看

见车牌

【港籍小、客车“换车”】2. 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

参照来往香港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。
【内地籍小、客车“换车”】 1.海关审核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

料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新 车

《 粤 港

澳 机 动

车 辆 往

来 及 驾

驶 员 驾

车 批 准

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电子 无

2 车 辆 彩

色照片

原件 1 电子 格式

jpg＜15
0kb，车

辆左前

侧面45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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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，

右后侧

面45°照
片，可

明显看

见车牌

【内地籍小、客车“换车”】2. 安装车辆电子识别卡

参照来往香港小、客车“新办”。
车辆退回香港后恢复原车辆进出境（窗口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 料

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质/
电子

要求

1 指 标 所 有

人 的 书 面

情况说明

原件 1 纸质 无

2 办 事 人 员

的 授 权 委

托 书 、 身

份 证 或 工

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

码）。

来往香港车辆变更备案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 料

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质/
电子

要求

1 《 粤 港 澳

机 动 车 辆

往 来 及 驾

驶 员 驾 车

原件 1 电子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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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准 通 知

书》

2 车 辆 彩 色

图片

原件 1 电子 每张图片格

式

jpg＜150kb
，内含变更

颜色/号牌

的车辆相片

备注：1.需重新验车：变更发动机/车架/车厢体；2.不
需要重新验车:变更企业名称、内承单位、香港商号、行驶

口岸、车辆号牌、车身颜色、座位

车辆指标注销（窗口办理）

序

号

提 交材 料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《注销通知

书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2 办事人员的

授 权 委 托

书、身份证

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

系方式

（电话

号码）

车辆罚没（变卖）指标注销（窗口办理）

序

号

提交材料名称 原 件 /
复印件

份数 纸质 /
电子

要求

1 车辆指标注销

报告

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规范格

式，需加盖企

业公章或由个

人指标所有人

签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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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《 注 销 通 知

书》

原件 1 纸质 未办理《注销

通知书》则不

需要提供。

3 相关法院判决

书 ， 海 关 罚

没、变卖证明

等函件

原件 1 纸质 无

4 办事人员的授

权委托书、身

份证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）。

港籍小、客车免验（窗口办理）

序号 提交材料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车辆免验报

告

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

规范格

式，需

加盖企

业公章

或由个

人指标

所有人

签署

2 香港海关出

具的车辆最

后一次出入

香港的证明

文件

复 印 件

（ 验 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无

3 企业《周年 复 印 件 1 纸质 证明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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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 表 》 /
《商业登记

证明》

（ 验 核

原件）

业法人

身份

4 企 业 法 人 /
指标所有人

身份证

复 印 件

（ 验 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无

5 办事人员的

授 权 委 托

书、身份证

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

系方式

（电话

号码）。

注：有以下情形的，应同时提交以下相关证明文件：

1．如车辆在港发生交通事故，提交香港警署的证明文

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2．如车辆在港被盗抢，提交香港警署的证明文件（原

件及复印件）。

3．如车辆在港变卖，提交香港运输署的原车辆登记在

新车主名下的登记细节证明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4．如车辆在港报废，提交香港运输署出具的车辆报废

（取消车辆登记）证明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5．如车辆在港被香港执法部门扣留，提交香港政府部

门出具的扣车证明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6．如车辆被保险公司收回，提供保险公司的保单、理

赔证明或者车辆回收等证明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7．如车辆已被运出国外，提交船运公司出具的装船清

单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8．其他需提交的资料。

货运指标车辆申请行走旅检通道备案及年审（窗口办

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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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货运指标车辆

（继续）行走

旅检通道报告

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规范

格式，需加

盖企业公

章。

2 《粤港澳机动

车辆往来及驾

驶员驾车批准

通知书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3 《车辆登记文

件》

复印件 1 纸质 无

4 《机动车辆行

驶证》

原 件 及

复印件
1 纸质 验车时使用

原件

5 政府主管部门

出具的批准延

期文件

复印件 1 纸质 无

6 办事人员的授

权委托书、身

份证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

式（电话号

码）。

来往香港车辆延长境内滞留时限（窗口办理）

序

号

提 交 材 料 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

数

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延 长 境 内 滞
留时限报告

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规范格
式，需加盖企
业公章或由个
人指标所有人
签署

2 《 粤 港 澳 机 复印件 1 纸质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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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 车 辆 往 来
及 驾 驶 员 驾
车 批 准 通 知
书》

3 企 业 《 周 年
申 报 表 》 /
《 商 业 登 记
证明》

复 印 件
（ 验 核
原件）

1 纸质 需证明企业法
人身份

4 企业法人 /指
标 所 有 人 身
份证

复印件 1 纸质 无

5 办 事 人 员 的
授 权 委 托
书 、 身 份 证
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式
（电话号码）。

注：根据无法按时复出境的原因提前十天申请提交以

下资料：

1.因不可抗力（自然灾害、罢工等）或重大交通事故导

致车辆损坏无法行驶，需维修较长时间，需提供修车厂维

修发票等相关证明文件。

2.因涉案被执法部门长期查扣，需提供相关执法部门的

证明文件。

3.车辆唯一驾驶员因重大疾病在境内长期住院，或因重

大公务活动等原因导致无人驾车出境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文

件。

4.其它确实需要暂时延长在境内逗留期限的，需要提交

相关证明资料。

境内灭失申报（缴纳保证金）及复位申请。（窗口办

理）

【境内灭失车辆】1.申报（缴纳保证金 窗口办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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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提交材料

名称

原件/复
印件

份数 纸质/电
子

要求

1 车辆灭失

报告

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规范格

式，需加盖企业

公章或由个人指

标所有人签署

2 公安机关

出具的车

辆被盗抢

证明文件

复印件

（验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如能提供保险理

赔证明的则要求

提供，未购买盗

抢险则需向出具

书面声明，免于

提供

3 保险理赔

证明

复印件

（验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未购买盗抢险则

出具书面声明，

免于提供

4 灭失车辆

的《车辆

登 记 文

件》

复印件 1 纸质 无

5 办事人员

的授权委

托书、身

份证或工

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）

【境内灭失车辆】2.复位（窗口办理）

序号 提交材料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电
子

要求

1 车辆复位报 原件 1 纸质 报告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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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规范格

式，需

加盖企

业公章

或由个

人指标

所有人

签署。

2 《粤港澳机

动车辆往来

及驾驶员驾

车批准通知

书》

原件 1 纸质 无

3 新车《车辆

登记文件》

复 印 件

（ 验 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无

4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

保 证 金 收

据》

原 件 及

复印件
1 纸质 无

5 企业《周年

申 报 表 》 /
《商业登记

证明》

复 印 件

（ 验 核

原件）

1 纸质 需证明

企业法

人身份

6 企 业 法 人 /
指标所有人

身份证

复印件 1 纸质 无

7 办事人员的 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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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权 委 托

书、身份证

或工作证

系方式

（电话

号码）

电子关锁的登记、变更和注销（窗口办理）

序号 提交材料名

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 质 /
电子

要求

1 《车辆安全

智能锁备案

申 请 表 》

（详见附件

1） 或 《 车

辆安全智能

锁 变 更 /注
销申请表》

（详见附件

2）

原件 1 纸质 附运输公司经

办人员、法定

代表人签名、

联系电话，加

盖公司公章。

2 《安全智能

锁登记表》

第 二 联 或

《安全智能

锁变更申请

表》第二联

原件 1 纸质 由电子关锁公

司出具，企业

应先购买电子

关锁，相关表

格申请人无需

填写。

3 办事人员的

授 权 委 托

书、身份证

或工作证

复印件 1 纸质 留下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）

附重车辆备案（行驶口岸办理）

序号 提 交 材 原 件 /复 份数 纸 质 /电 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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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名称 印件 子

1 车 辆 增

加 附 重

备 案 材

料

原件 1 纸质 企业自

行到相

关行驶

口岸办

理备案

货运车辆改装申请（网上办理）

序号 提交材料

名称

原 件 /复
印件

份数 纸质/电
子

要求

1 《来往香

港/澳门货

运企业/车
辆申请报

告 》（ 详

见 附 件

3）

原件 1 电子 申请报告盖

企业公章确

认后扫描上

传

2 海关需要

提供的证

明材料

原件 1 电子 （如报关单

等）扫描上

传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详见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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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网上业务请登录中国（广东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

（https://www.singlewindow.gd.cn/）选择地方特色应用—湾

区服务—跨界车辆管理，进入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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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企业/指标所有人在海关审批通过之前，可以主动

撤回申请，海关将根据相关申请终止备案程序并退还资

料。

十四、办理形式：网上或窗口办理。

十五、到办理现场次数：网上办理无需到现场。窗口

办理的需要到现场2次。

十六、审查标准：

申请材料填写准确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

十七、通办范围：全国企业在皇岗海关（不含福田保

税区内来往香港车辆）或福田海关（仅办理通行福田保税

区内来往香港车辆）办理。

十八、预约办理：否



33

十九、网上支付：否

二十、物流快递：否

二十一、办理地点：

线上办理网址：已注册账号用户可直接访问粤港澳大

湾 区 跨 界 车 辆 信 息 管 理 综 合 服 务 平 台

（https://ygacds.singlewindow.gd.cn/）进行登录或登录中国

（ 广 东 ） 国 际 贸 易 单 一 窗 口

（https://www.singlewindow.gd.cn/）选择地方特色应用-湾区

服务-跨界车辆管理，进入平台。

线下办理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24号皇岗海关

综合楼一楼北区业务窗口；深圳市福田区国花路1号福田海

关。

二十二、办理时间：

周一至周五9:00-12:00；13:30-17:30

二十三、咨询电话：0755-84396862
二十四、监督电话：12360海关服务热线


